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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事项 

服务单位 乐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主管部门 乐山市财政局 

服务对象 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（申请人） 门户网站 https://gjj.leshan.gov.cn 

咨询电话 0833-12345 监督投诉电话 0833-2485592 扫黑除恶电话 0833-2434706 

办理形式 窗口办理/网上办理 到现场次数 0 次 

服务内容 异地转移 

办理时间 法定工作日 上午 9:00-12:00，下午 13:00-17:00 

办理地点 乐山市住房公积金各服务网点 

办理时限 3 个工作日内。 

办理条件 
无住房公积金贷款余额的，原单位个人账户已封存，且新单位连续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 6 个月（含）

以上的。（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平台在转入地办理）  

办理材料 

（原件） 

  转入：身份证件，转出地住房公积金个人账号和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。 

说明： 

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。（门户网站“下载中心”下载） 

办理流程 申请 → 受理 → 审核 → 办结

收费标准 无 

主要依据 《乐山市住房公积金缴存管理办法》。 

https://gjj.leshan.gov.cn/zfgjjglzx/fwwd/list_postion.shtml
https://gjj.leshan.gov.cn/zfgjjglzx/dffg/202102/95480eac704e4052ac30bc43b78a3608/files/e0887ac512954e259f9dcdea6db797ea.pdf
https://gjj.leshan.gov.cn/zfgjjglzx/xzzx/202006/36da1055e8b94d5a89da520c267ad467.shtml
https://gjj.leshan.gov.cn/zfgjjglzx/xzzx/202006/36da1055e8b94d5a89da520c267ad467.shtml

